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一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十號幹線十號幹線十號幹線十號幹線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進一步解釋十號幹線的規劃工作，以及回

應二零零一年十 二月十七日舉行 的公聽會上與會 人士提出 的

各點。

整體運輸規劃整體運輸規劃整體運輸規劃整體運輸規劃

2. 當深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在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

落成後，本港將 有四條跨界通道 ，即文錦渡、沙 頭角、落 馬

洲 和 深 港 西 部 通 道 。 我 們 預 計 跨 界 車 輛 主 要 是 以 葵 涌 貨 櫃

港、市區、機場 和香港迪士尼樂 園為目的地。這 四條跨界 通

道 會 接 駁 新 界 四 條 南 北 連 接 道 路 ， 再 與 上 述 目 的 地 連 接 起

來。這四條連接 道路就是東部的 吐露港公路；西 部 的 屯 門公

路；既可直達葵 涌貨櫃港，又可 經青衣連接青嶼 幹線，然 後

通往大嶼山的三 號幹線郊野公園 段 (三 號幹線 )； 以 及 貫通新

界西北部和北大 嶼山的十號幹線 。上述道路連接 起來會構 成

一個覆蓋全面的 道路網 ， 讓跨界車輛可前往本港 各處，有 關

詳情載於附件 AAAA。

興建十號幹線的理由興建十號幹線的理由興建十號幹線的理由興建十號幹線的理由

3. 一九九三年發表的《第二次整體運輸研究 (修訂 )》，

首先提出十號幹 線這項策略性公 路工程計劃，作 為三號幹 線

以 外 另 一 條 新 的 南 北 連 接 道 路 。 這 公 路 當 時 稱 為 “ Y” 號 幹

線。一九九九年 完成的《第三次 整體運輸研究》 確認了有 需

要 興 建 十 號 幹 線 ， 並 已 確 定 有 關 路 線 。 十 號 幹 線 的 功 用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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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供另一條前往大嶼山和機場的便捷通道。在運輸策

略上來看，我們極需盡快提供另一條通往大嶼山和機

場的道路。此外，青嶼幹線會在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

達到飽和；

(b) 應付跨界活動所帶來的預測交通需求；及

(c) 應付新界西北部預計的人口和就業增長，並紓緩屯門

公路的交通負荷。

4. 如因為三號幹線目前有剩餘的容車量，便假設我們無

須計劃興建十號 幹線，是錯誤的 想法。由於跨界 交通迅速 發

展，興建這條幹 線的需要已日趨 迫切。我們預計 到二零零 五

至零六年度 (深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屆時應已 建成 )， 四

條跨界通道的行車量每天會約有 65  000 架次，到二零一零至

一一年度更會增至 83  000 架次。我們還需要考慮的是興建更

多基礎設施後， 我們會較有能力 應付現時受到壓 抑的跨界 交

通需求。我們必 須興建十號幹線 ，以紓緩將在二 零一零至 一

一年度達到飽和 的青嶼幹線所承 受的壓力，並提 供一條更 直

接前往迪士尼樂 園的通道。假如 不興建十號幹線 ，屆時屯 門

公路和三號幹線的最高行車量／容車量比率會分別為 1.3 和

1.1。有一點要注意，以運輸管理規劃而言，主要的關注問題

是避免在繁忙時 間出現交通擠塞 ，因此，雖然也 須考慮每 天

的總行車量，但重要程度較低。

5. 規劃運輸基礎設施需時甚久，如果政府在三號幹線的

行車量飽和時才 開始規劃十號幹 線，是不負責任 的。假如 政

府這樣做，便可 能遭到批評，指 政府把三號幹線 營辦商的 利

益置於整體公眾 利益之上。十號 幹線是政府在本 港基礎設 施

上所作的投資， 而我們最關注的 事項，是確保這 項計劃能 造

福整個社會。以 經濟效益而言， 十號幹線建成後 可以令市 民

節省交通時間和開支，從而每年 可為本港帶來大 約 20%的 投

資回報。

6. 當局會在十號幹線北段接近啟用時，才決定這路段的

收費水平，屆時 會考慮市民的負 擔能力、車輛分 流的需要 ，

以及其他可選用 路線的收費水 平 等因素。把十號 幹線與三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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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線相比，並不 恰當，因為三號 幹線是採用“建 造、營運 及

移交”安排的專 營權計劃，因此 在尚未批出三號 幹線的專 營

權前，就已須要決定收費調整機制。

屯門至赤屯門至赤屯門至赤屯門至赤 角連接路角連接路角連接路角連接路

7. 至於胡應湘爵士建議興建道路連接屯門與赤 角，實

際上我們已有類 似的長遠計劃， 打算在屯門與赤 角之間 興

建一條如附件 BBBB 所示的直接連 接 道路 (即 屯門至赤 角連 接

路 )。《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提出了這條屯門至赤 角連接

路作為通往大嶼 山和機場的第三 條連接路。政府 在規劃這 條

連接路時，會考 慮大嶼山物流服 務業的進一步發 展、可能 興

建通往珠江三角 洲西岸的第五條 陸路跨界通道， 以及新貨 櫃

港日後的選址等 因素。不過，這 並不表示沒有需 要興建十 號

幹線，因為這條幹線會有不同功用︰

(a) 屯門至赤 角連接路只是把機場和屯門連接起來，而

十號幹線途經地區的範圍則遠遠大於屯門至赤 角連

接路。十號幹線除可以為來自元朗和屯門的車輛提供

直接的連接道路外，還會吸引來自荃灣、九龍和新界

東北部的駕車人士使用；

(b) 根據我們的預測，來自深港西部通道的貨運車輛，只

有不足 5%會以 機場為目的地。因 此，大部分車輛 仍

會使用三號幹線或十號幹線前往貨櫃港；及

(c) 屯門至赤 角連接路不會有助紓緩來自屯門公路和三

號幹線的交通。

8. 胡應湘爵士表示 ，屯門至赤 角連接路的造價為 95

億元；這數字似 乎並沒有包括採 取環境污染緩解 措施而可 能

所需的龐大費用 。根據《第三次 整體運輸研究》 的估計， 屯

門至赤 角連接 路及其連接道路 (即 屯門西繞道 )的 造 價超過

200 億元。我們對 95 億元的估計是否切合實際有所保留。

9. 興建另一條通往大嶼山的道路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

是應付在機場運 作期間出現的一 些無法預料的情 況，以致 阻

塞通往大嶼山和 機場的道路，例 如發生嚴重的交 通意外。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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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幹線的路線以 及十號幹線在青 龍頭接駁屯 門 公 路的的連 接

路，是達到上述目的的最佳辦法。

10. 至於青龍大橋的高度，路政署已徵詢民航處的意見，

建議的大橋結構 將不會超出當局 在該區實施的高 度限制。 無

論如何，該大橋結構的高度僅約為 178 米，而該幢擬建於荃

灣的大廈則會樓高 100 層，高逾 400 米。

11. 由於當局已經為十號幹線進行了不少規劃工作，這項

工程計劃可以在 二零零八年年底 或之前完成。屯 門至赤 角

連接路仍在構思階段，因此不可能較十號幹線更早完成。

12. 我們的政策是根據不斷轉變的社會和經濟情況而規劃

運輸基礎設施。 連接屯門與機場 的道路和十號幹線， 不 是 無

法並容的。若發 展情況引致有需 要興建一條直接 貫通屯門 與

赤 角的道路，我們一定會繼續研究興建。

行車量預測的依據行車量預測的依據行車量預測的依據行車量預測的依據

13. 有人對行車量預測的依據表示關注。若說我們是純粹

依據《第三次整 體運輸研究》報 告來作出決定， 並不符合 事

實，也過於簡單 化。《第三次整 體運輸研究》為 運輸基礎 設

施的規劃工作提 供了一個藍本， 但個別工程項目 的施工計 劃

仍須因應最新的 行車量預測和其 他社會經濟轉變 ，作進一 步

研究後再行決定 。我們已每年進 行主要道路項目 檢討，主 要

目的是確保能適 時提供運輸基礎 設施，以滿足需 求。胡應 湘

爵士在其報告內 引述的預測， 是 在一九九九年之 前進行的 ，

《第三次整體運 輸研究》所作的 結論也是以這些 預測作為 依

據，但這些預測 後來已經更新。 此外，交通研究 通常會探 討

一 個 以 上 的 假 設 情 況 ， 即 高 增 長 、 中 度 增 長 和 低 增 長 的 情

況。只引述《第 三次整體運輸研 究》報告內的高 增長情況 ，

並無法讓讀者清 楚該項研究所作 的全部預測。就 十號幹線 而

言，我們考慮到所有相關的最新 因素 (包 括西鐵通 車 )後 作 出

的最新行車量預 測顯示，南段和 北段分別須在二 零零七至 零

八 年 度 和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落 成 。 我 們 認 為 這 些 預 測 可

信。我們計劃提 前在二零零七年 建成十號幹線， 主要是因 應

地區的要求和不斷轉變的經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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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行車量預測並非精確的科學，往往受人的行為和經濟

狀況等外在因素 影響。世界各地 的情況也是如此 ，而本港 的

行車量預測模式 亦與國際採用的 模式一致。我們 所作的預 測

實際上與其他預 測無異。舉例來 說，在招標階段 ，我們預 測

在行車量低的情 況下，三號幹線 在二零零一年的 平均行車 量

為 40 158 架次；這數字非常接 近 (事 實上是略低於 )目 前 逾

43  000 架次的行車量。同樣在行車量低的情況下，預測到二

零一一年，平均行車量會超過 90 000 架次。

補貼三號幹線的使用者補貼三號幹線的使用者補貼三號幹線的使用者補貼三號幹線的使用者

15. 有人建議政府應“補貼”三號幹線的某些使用者，以

提高這條道路的 使用率。我們認 為並沒有理據以 公帑補貼 三

號幹線甚或其他 隧道的某些使用 者。道路使用者 應自己選 擇

是否使用四條南北連接道路之中的任何一條 (即三號幹線、吐

露港公路、屯門公路和十號幹線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須

讓道路使用者可 以選用收費雖然 較高但更便捷的 路線。實 際

上 ， 自 從 三 號 幹 線 建 成 後 ， 有 部 分 車 輛 已 不 再 使 用 屯 門 公

路，而轉用三號 幹線。過去三年 ，三號幹線和屯 門公路每 日

的 行 車 量 合 計 增 加 了 39%， 但 屯 門 公 路 的 行 車 量 則 下 降 了

5%。這三年內， 三號幹線的行車 量平均每年增幅 約為 20%；

現有三條陸路跨 界通道的改善工 程 和 深港西部通 道／后海 灣

幹線竣工後，這 趨勢應會持續下 去。至於以促進 物流服務 業

發展為理由提供 這類“補貼”， 理據是否充分， 則屬另一 個

問題，需要作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6. 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日向財務委員會屬下

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十號幹線的撥款申請。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7. 請委員就本文件的內容提出意見。

運輸局

二零零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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